
 

 

略談緣覺所知所證 
 

本文主旨是簡略介紹緣覺菩提的所知與所證。 

緣覺乘的修法是透過因緣觀的實證：因為聽聞佛法或自己經過思惟以

後，現觀因緣法，而知有因有緣諸法才能成就！此後再進一步斷除我見與我

執，就能夠獲得解脫於三界生死之苦的實證。 

接下來，將藉由流轉門與還滅門的說明，讓大家知道緣覺乘的修法，是

必須先透過流轉門去觀察十因緣法的！能夠觀察十因緣（流轉）的黑品法才

能真修因緣觀。為什麼十因緣叫作黑品法呢？因為如來藏集藏了過去世的無

明業種，造成流轉生死的黑業，故稱十因緣法為黑品法，它就是使眾生流轉

於三界生死的真正原因與現象。透過十因緣黑品法的逆觀，觀到最後的名色

以後，就知道名色不可能無中生有，必定有一個識能夠出生名色，所以了知

「識緣名色、名色緣識，齊識而還、不能過彼」的道理，從而確認必定有一

個法界實相心如來藏的存在。 

緣覺行者只知道這個道理，卻沒有實證法界實相心如來藏，僅是確認必

定有這個本識存在，才能符合法界中所現前觀察現象界中生死流轉的事實；

也才能了知原來都是因為有這個法界實相心，始有流轉的事實能具足成就。 

如此現觀，緣覺乘人就了知有一個本識常住出生名色而有生死流轉；而

這個本識是一個不生不滅的法，不屬於三界法所攝；「既然如此，我只要能

夠斷除三界流轉生死中的各個因緣，就可以解脫於三界的生死。」 

因為二乘聖人的目標不在於成佛，而是解脫三界的生死煩惱。由於他要

解脫三界的生死，所以無須實證法界實相心。因此他知道：「我不需要實證



 

 

法界實相心，只要把我見、我執等無明斷除，即可解脫於三界的生死！」雖

然他可以解脫於三界生死，慈悲心卻比較薄弱，縱使跟他有緣的眾生繼續淪

墮在生死苦海中，他也不願意留下來繼續受生來救拔他們，他只求得自己的

了脫生死。因此他知道：「就算我沒有實證本識，只要能夠現觀十因緣法，

確認名色滅了以後不是斷滅空，就可以進一步斷除在三界中流轉的因緣，以

後就可以入無餘涅槃。」 

所以即使二乘人沒有證得本識，他再繼續滅除無明時，心裡仍然不會有

恐怖！依此現觀十因緣法的順、逆觀，在得知本識常住的結論之後，再透過

十二因緣的現觀，從流轉門再次確認「三世的流轉現象，都是因為不知道五

陰虛妄而無法斷除無明的原故。」他終於知道：這個流轉現象真的是大苦，

是極大苦患！就開始在事實的確認過程當中，由逆觀十二因緣，從老病死

苦，到生、到有乃至最後推到無明這一支，他確認「原來我的流轉是這樣子

的！」 

造成眾生流轉的真正原因，是因為對於法界事實和流轉現象的不了知所

致。由於無明而錯計誤會，把十二因緣中的某一支（尤其是識陰這一支），

錯認為常住不變，而執取為真實有；對於五蘊的色蘊、受蘊、想蘊、行蘊、

識蘊，因為不知是有取有漏，而落入五受陰當中，所以才會繼續地流轉生

死。因為無明不除，所以流轉現象就不會停止。 

透過十二因緣的逆觀能知道：「最後必須斷除無明這一支，才能夠解決

在三界中流轉的問題。」既然如此，我就從無明下手吧！可是無明是什麼

呢？《阿含經》裡 佛的聖教是說：無明就是不知。有經典講無明與它的行

相，就是「隱覆真實，顯現虛妄。」——《分別緣起初勝法門》卷 1。這句

話的意思是，把虛妄的識陰當成真實法，其實是認假為真，這就是無明。因

為無明不知，錯計顛倒，對於生、死的真相不明白而有猶豫！因為有猶豫與



 

 

錯計顛倒，所以在身口意行上無法如理作意！而不如理作意的身口意行，就

是成就未來世繼續保有識陰的主要原因！這都是錯認識陰為真實我的緣故，

所以希望繼續保有祂，就必定會落入後有當中。 

眾生一旦落入有雜染行當中，就會出生後有的名色，未來世必定繼續淪

墮於三界生死之中！有名色的出生當然就有六入現象的發生；有六入必然就

有觸的境界；有觸的境界自然就會領受六塵；領受六塵時，因為無明以及愛

味於無明的錯計顛倒，就有愛味；有愛味當然就有取著；有取著，則必然會

有一世又一世後有的種子，在不停地熏習之後，再回到你的如來藏（本識）

當中！進而讓這個因果現象不停地繼續使眾生輪轉生死。 

所以，緣覺聖人現前觀察十因緣及十二因緣的順觀、逆觀以後，就明瞭

必須先斷除無明。因為無明一旦斷除，「真實」就不會被隱覆住，虛妄也不

再顯現出來。然後他的所作所行都在斷除三界後有種子的執取，以免落入有

漏有為有取的境界當中。 

由此可知，因為無明才有一念無明，有了一念無明，就有三種行：身

行、口行、意行（或是福行、非福行、不動行）的行支出現。有這個行支的

業行出現，接著就會對識陰有所認知。 

然而，識陰跟「識支」是什麼呢？「識支」主要是指六識身以及祂的心

所法；能夠檢驗六識身的認知與事實吻不吻合？如果錯認了六識心為真，而

誤認六識心是真實法，就是具足我見而未斷無明者！甚至把六識心的心所有

法（能見之性……乃至能覺能知之性）也誤認為真實法時，就會落入取著當

中。 

對緣覺乘而言，在還滅門的思惟裡除了要確認六識的虛妄之外，仍須觀

察六入的虛妄！六入是「內六入：眼入、耳入、鼻入、舌入、身入、意入。



 

 

復有六法，謂外六入：色入、聲入、香入、味 入、觸入、法入。」——《長

阿含經》卷 8。也就是說，他也要觀察這六入都是因緣所生法。凡是因緣所

生法，都不是真實常恒不變異，因為都是因緣生、因緣滅的。有了六入的現

前觀察，知道這些都是緣生法以後，再往下觀察六種觸；同樣的道理，透過

眼觸色、耳觸聲、鼻觸香、舌觸味、身觸觸，還有意觸法，觀察到這六種觸

也是三和合而有，不是真實法，不是本來常住的。所以就知道這個觸支也一

樣是緣生法，是生滅無常的。 

透過觸支的觀察之後，再繼續往下觀察受支。觀察後就知道受不離三種

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或者細分成苦、樂、憂、喜、捨等五受。在

仔細地觀察之後，就會發覺：這三受或五受一樣都是因緣所生，一樣是緣生

法！既然是因緣所生法，就會因為因緣的變異而最終壞滅。所以這三受、五

受，也不是真實常恒不變異的，如果我們執取它，就會成就後有的繼續輪

轉。 

再往下觀察「愛」支。愛有三種：欲界愛、色界愛，無色界愛。對於這

三界的愛與愛取，甚至對五蘊的愛，對十八界的愛，也都是因為不如實的了

知而有！因為愛而去品味，才有了愛味。他發覺這個愛也不是真實常恒不變

的，而是因緣所生法，緣滅就壞掉了。 

有愛以後，再去觀察四取：愛緣取者，云何為取？謂四取：一者欲取，

二者見取，三者戒禁取，四者我語取。是名為取。——《緣起經》卷 1。觀

察我語取，欲取、見取、還有戒禁取之後，發覺這四取一樣也是因緣所生

法，所以他能夠確認：「原來取也是造作，也是無常的。因為是造作無常故

必然是苦，最後會壞滅歸於空寂！」所以他也同時確認取這一支，也是不真

實的、無常的，是苦性乃至無我性。 



 

 

然後再繼續觀察 「有」 支，發現這三界有（或者二十五有）會在三界

中出生，是因為過去世的取著執藏在如來藏中而有現行！因為「有」在三界

中現行，就可以確定有三界有的種子存在。而這個種子的存在，也是因為過

去世的無明所造作而取著的。所以這一個有，最後也是會壞滅的！因此也知

道這個有也是因緣所生法，是不該執取的。 

接下來再繼續觀察「生」支。因為「有」才能出生三界， 這個三界的

出生一樣是會壞滅的，一樣是因緣所生法。既然有生，當然就有老病死苦、

憂悲苦惱！這些都不是可愛樂、可依靠的！因此他順觀、逆觀在一切法當

中：透過十因緣觀，確認是本識如來藏成就了這一些流轉的現象！他為了求

證解脫，就去順逆觀察，這十二有支的緣起，從還滅門來觀察而斷了我見以

後，進而次第斷除了我執！我執斷除以後，就能夠證得解脫的功德！這就是

因緣法在實證的部分所應該具備的觀行內涵。也就是，他所實證的內容──必

須是以八識論的角度，才能夠觀察十因緣觀！欲有此次第：必須先確認十因

緣觀，而且有本識如來藏的存在，始能推斷出這個本識，才能「齊識而還，

不能過彼（那個本識）」，然後再進入還滅門的實證。如果沒有經過十因緣

觀而推斷出「名色由識生」的實證基礎，就永遠無法進入還滅門，進而斷除

我見乃至我執！這是為什麼呢？因為眾生還會繼續視六識論的識陰為真實

我！以識陰作為真實我，就是取著識支，因而落入無明的錯計顛倒之中（即

是無明）。無明不破，哪會有如理作意的身口意行呢？因為有無明的造作，

就必然會有雜染，也就是煩惱雜染，業雜染，和生雜染等三種。就是因為有

這三種雜染，導致眾生不斷的流轉生死。 

所以假使有人說：「因緣法很單純、很簡單，就是觀察這十二有支緣起

而已。」真的是這樣嗎！其實不然，為什麼呢？因為有的菩薩連如何是緣生

法？如何是緣起法？都分不清楚，又如何能真實了解因緣法呢？究竟什麼是

緣生法呢？緣生法就是：「有因有緣集世間，有因有緣世間集；有因有緣滅



 

 

世間，有因有緣世間滅。」——《長阿含經》卷 12。因為有因有緣，因緣聚

集而成，眾緣和合而成，而所成之法就叫作緣生法。因緣所生之法，既然是

緣生，必定會再透過緣滅而壞滅，歸於無常。無常就不離苦性，最後必回歸

於壞滅而空寂，所以是緣生法。很多菩薩把緣生法和緣起法當作是一樣，實

際上兩者並不相同。 

緣起法又是什麼呢？緣起法就是知道有一個本識的存在，而三界一切的

緣生法都是由這個本識藉眾緣和合而生。尤其是藉前一支的緣因，再藉由眾

緣和合而由這個本識生起；因為由本識生起，故名為緣起。所以緣起法，就

是本識如來藏（第八識阿賴耶識）藉緣而生起一切萬法。因此，緣生法和緣

起法的內涵是有很大差異的。因為差異很大，所以「緣生法就是緣起法」的

論點是不對的。 

事實上，緣起法是甚深極甚深的！譬如菩薩所證的緣起法和聲聞所證的

緣起法，就有相同也有相異之處。菩薩所證的緣起法、緣生法，除了要對聲

聞、緣覺所證的因緣法內涵與次第能夠實證之外，還要實證法界實相心如何

藉緣而生起五陰十八界等萬法。這就不是二乘人所能了知，所能成就的智

慧，因此說菩薩所證不共聲聞緣覺。 

菩薩所證的智慧乃是現觀法界實相心，如何藉緣而生起眾生的五陰世間

與三界萬法？透過法界實相心如來藏的親證，再現前觀察實相界與現象界的

和合運作，就能夠確認實相界與現象界在因緣和合當中而生起萬法。也就是

說，是由法界實相心藉眾緣而直接、間接、輾轉出生這一切的萬法。 

因此說緣覺菩提的內涵，有共與不共菩薩的部分。意即菩薩所證的緣覺

菩提，不是只有緣覺菩提當中的內涵而已，菩薩所證（緣覺菩提）因緣法，

是甚深極甚深的。因為已經具足證得因的自性（本識的自性）與緣的自性的



 

 

緣故；證得萬法之因如來藏如何成就三界萬法的道理。所以，緣覺菩提的所

修、所證、所覺悟的內涵，就是透過十因緣觀和十二因緣觀，才能夠現前觀

察並且確認如來藏藉緣而生起萬法。菩薩道也要修學這個部分，這是因為成

佛要具足圓滿成就一切萬法、一切種智、及一切功德的，是故菩薩也必須修

證緣覺菩提。 

雖然菩薩知道因緣法是二乘法，卻也能夠實際去修證，因為這也是成佛

所必須實證的內涵。然而為了利益有緣的眾生，無論何種根性的眾生，菩薩

都要去攝受、去利益他們，所以菩薩不僅要學無量的萬法，還要知道其中的

來龍去脈；不像二乘人，對許多法，往往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

如何離開煩惱的繫縛，如何解脫三界的生死，而對於如何去利益眾生，如何

才能成佛，所知卻是非常有限啊！菩薩不只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已，還

要有悲心和慈心，能夠了知其中的如實義理；而這些究竟的義理，直到成佛

才能究竟了知。了知這個如實的道理以後，才能在未來三大無量數劫的成佛

過程之中去利益一切的有情。譬如聲聞種性、緣覺種性者，菩薩也都能夠攝

受他們，因為菩薩能夠如實了知聲聞緣覺所相應、所實證的任何一切法的緣

故。 

從以上所說可以知道，我們雖然是從三乘菩提唯一佛乘的觀點來演述整

個佛法，但是對於聲聞緣覺的所知與所證，菩薩仍然要去實證它；並且讓大

眾能夠了知菩薩的因緣法是超越二乘聖人的，這也是一切佛法修學者都應該

要有的正確知見。 


